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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旅遊糾紛，怎麼辦？

● 旅行社未履行旅遊契約或其服務品質欠佳時，該如何處理？
先與旅行社部門主管溝通，若無法達成共識，再向品保協會申訴，如

經協調仍未能取得協議，得申請交通部觀光局或各縣市政府消保官再

次協調，或循司法途徑解決。

● 品保協會受理的旅遊糾紛範圍如何？
凡參加品保協會會員旅行社舉辦的國內外旅遊團體、套裝行程，或委

託其代辦護照、簽證、代訂機票、飯店或自由行，其涉及違反旅遊契

約或所提供的服務與約定內容不符者，都可以向品保協會申訴。

●  旅遊糾紛如何申訴？是否收費？
申訴表格可自本會網站「一般申訴表」下載，品保協會係公益社團法

人，不收取任何費用。

● 品保協會處理旅遊糾紛之程序如何？
受理申訴案件後，由專人負責瞭解案情，邀約雙方舉行協調，由輪值

之旅遊糾紛調處委員從中調解。

品保協會並非法定之商務仲裁機構，故以協調方式進行溝通，提供法律觀

點、旅遊實務經驗及過去的協調糾紛實例，儘量消弭雙方的歧見，冀求能

達成和解並作成紀錄，作為履行的依據。

協調結果屬旅行社應負擔賠償之部分，由該旅行社自行向旅客支付。

● 旅遊糾紛案件經品保協會協調，雙方達成和解後，若旅行社反悔不願
依協議內容履行，該怎麼辦？

經品保協會協調達成和解後，旅行社應於10日內履行，逾期未履行

者，將由品保協會先向旅客代償，再向該旅行社追償，因此旅客的權

益可獲得相當保障。

參加團體旅遊該注意什麼？

■ 在選擇旅遊產品之時，該注意什麼？

要瞭解產品及契約之內容，參考品保協會每季公告『旅行團參考售價』，

持『一分錢一分貨』的原則，慎選適合自己的行程，低價之旅遊產品，可

能有陷阱，請慎加考量。品保協會網址http://www.travel.org.tw

■ 如何選擇可靠的旅行社?

●  與非合法旅行社經營的網站交易，沒有保障。網路購買旅遊產品，請認

明旅行業合法網站認證標章；或由品保網站連結至各旅行業合法網站。

報名前，請確認：

●  可於品保協會網站上確認該旅行社是否為品保協會會員。凡品保會

員皆為合法經營的旅行業者，千萬不要將旅遊業務交給未經政府核

准經營旅行業務之公司行號或非任職於旅行社之個人（俗稱掮客或

牛頭）承辦。

●  該旅行社是否已依法投保「履約保證保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 
●  與您直接接洽的業務員是否確實任職於該旅行社。

●  許多傳銷事業並無取得旅行業執照，其藉由旅遊為傳銷商品，以多層次

傳銷招攬消費者入會屬違法，對旅遊消費者沒保障，請消費者留意。

●  若在國外網站購買旅遊商品，因為收款方在國外，並不受台灣法律

規範，一定要小心謹慎。

■ 網站報名旅行團該注意什麼？

依據「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3條：『通訊交

易，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公告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者，適用該事項關於解除契約之規定。』，因觀光局

已公告國內、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因此旅客在

旅行社網站上購買旅遊行程，即使於七日內解除契約，相關取消規定

仍應依定型化契約條款辦理，旅客不得主張適用消保法有關通訊交易7
天猶豫期間內無條件解約之規定，網站報名請審慎。

■ 繳費時該注意什麼？

選定旅行社和行程後：  
●  確認旅行社的報價是否包含證照、兵險、燃油費、機場稅等項目。

● 繳交定金時，即可要求與旅行社簽訂國內外旅遊契約：

1. 簽約前，應充分了解合約內容，如：班機、食宿，行程團費包含

項目及責任歸屬等。

2. 如有特殊需求或與旅行社間有特殊約定，要明確記載在契約書

「其他協議事項」中。

3. 「立契約書人欄」應記載該筆訂單所有參團人員姓名。

行 前 篇

128 旅遊
小幫手 129旅遊

小幫手

旅
遊
小
幫
手

｜

行
前
篇

｜
旅
遊
小
幫
手

｜

行
前
篇

｜



● 繳交定金、證件，或委託旅行社辦理退票時，記得向旅行社人員索

取收據，並載明內容。

繳費應注意事項：

●  現金：最好到旅行社當面將錢交給業務員，並拿到收款單或代收轉付收據。

● 匯款/轉帳方式付款時：確認匯款帳號是旅行社公司帳戶，並妥善保留

匯款收據。

● 支票：以受款人為「○○旅行社」的記名支票支付團費。

● 信用卡：

1. 以傳真授權書的方式付款時，需注意授權書中是否清楚記載交易旅

行社名稱、出團日期及團體名稱、付款內容，以避免卡號及簽名樣

式遭盜用的風險。

2.  以信用卡支付團費的旅客，團體尚未出發，卻遇到旅行社因財務

問題倒閉時，無論是否已繳清信用卡帳款，皆可填寫「疑義帳款

聲請書」，向發卡銀行請求暫緩付款。

●  繳清團費後，為保障自己權益，記得索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 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圖樣說明

代收轉付收據上

須有公司印章及

經手人簽名或蓋

章。

代收轉付收據的

買受人儘量與付

款人相符。

委託旅行社辦理

國際機票、國內

外旅行團及代訂

國內外飯店、車、船、門票等，支付旅遊費用時，皆可索取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

※ 請注意：摘要欄中除商品項目或團體名稱，尚應列明該筆訂單所有參團人員姓名。

■ 行前準備

1.  護照有效期限應自出國日起算，至少有6個月以上的效期。

2.  役男、國軍人員等出國應經核准者，出國前須於護照上加蓋「出國

核准章戳」。

3. 護照簽名欄應由旅客親自簽署，不得由他人代簽。

4.  詳讀行前說明會資料，瞭解這一次旅遊的內容，及旅途中應注意事項。

5.  如有必要在國外開車，出發前需攜帶護照、相片、印章前往各地監

理所辦妥國際駕照。

6.  旅行社依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保險範圍為「意外事

故」，指的是在旅遊期間因遭遇「意外」的「突發」事故，造成

的身體傷害、殘廢或死亡。而疾病死亡或疾病醫療費用，不在責任

保險保障範圍內。國外看診費用貴得嚇人，建議大家可以斟酌自行

投保「旅遊平安保險」，並視需要投保附加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

險、海外急難救援服務、旅遊不便險，並瞭解保險權益、範圍、額

度、理賠要件，以備不時之需。

7.  以信用卡支付團費的旅客，請向發卡銀行確認附加保險之涵蓋範圍（是
否僅限搭乘大交通工具，或只及於本人、配偶及未婚子女）。

8.  行前要注意健康情形：如健康情形欠佳或患有急、慢性疾病者，應

先請教醫師是否適宜出國旅行。

■ 結匯

現金

旅客出境攜帶超過新台幣100,000元、美金10,000元等值現金或人民幣

20,000元者，應依財政部關稅總局www.customs.gov.tw規定辦理。

信用卡

刷卡時，請確定簽單上的「幣別」、「金額」與消費金額相同，並保

留簽單以供回國後核對。 

■ 搭機須知

● 訂位時：

1. 如需輪椅或特別餐食，可向旅行社或航空公司提出申請。

2.  前後段班機之間的轉機時間至少預留2小時，可避免班機延誤影

響行程。 

①

②

③

①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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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於搭機前72小時內向航空公司查詢最新航班資料並確認機位

及隨身行李安檢最新規定。 
4.  因應油價高漲，航空公司對托運及隨身行李的尺寸、限重有日趨

嚴格的趨勢，可在打包前先查明清楚。

● 出發當日：

1.  為配合機場安檢作業，務必於搭機前2～3小時抵達機場辦理登

機手續並托運行李。起飛前30分鐘須到指定之登機門等候。 
2.  依華沙公約規定托運行李遺失時，每1公斤理賠上限美金20元，

因此貴重物品請勿未經申報而放置於托運行李中。

3.  上機後，請避免自行更換座位，並隨時繫緊安全帶，以防突發

狀況（如亂流等）。

●  搭乘遊覽車須知：

乘坐遊覽車，確實清楚車內安全設施位置及逃生方法，對自己多一

份保障。

■ 旅客可攜帶上機物品之保安規定

1.  旅客隨身攜帶之所有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其體積每個不得

超過100毫升。

2.  旅客隨身攜帶之所有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容器均應裝於一只

（一個）不超過1公升且可重複密封之透明塑膠袋內；所有容器裝

於塑膠袋內時，塑膠袋必須能完全密封方合乎規定。

3.  前項所述之塑膠袋每名旅客限制攜帶1個，於通過安檢線時並需經

由檢查人員目視檢查。

4.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奶粉（牛奶）、嬰

兒食品、藥物、糖尿病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

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意後，可不受前揭規定之限制。

5.  旅客隨身行李中所攜帶的水壺或保溫瓶，在未裝有水或飲料等液

體、膠狀或噴霧類物品時，可以攜帶上機。

6.  出境或過境（轉機）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機艙內購買或取

得之前述物品可隨身攜帶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顯示

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袋內。

7.  為使安檢線之X光檢查儀有效檢查，前述塑膠袋應與其它手提行

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X光檢查。

以上資料摘自交通部民航局

www.caa.gov.tw/big5/banner/images/security-for-cabin-baggage.htm

■ 認識機票∼解說電子機票收據

機票標註解釋

① 旅客姓名（需與護照姓名一致）。

② 訂位系統代碼。  ③ 航段資料（需依航段順序搭乘）。

④ 訂位艙等／機位狀態。 ⑤ 機票效期限制，免費托運行李。

⑥ 背書及使用限制：機票各種限制的內容，如不可轉讓、不可退票、使用期限等等。

機票小常識

1.開立電子機票時，凡訂位內容有變動，皆須請旅行社人員重新入票號。

2.班機時間是以當地時間顯示，故請注意時差。

※ 請注意：國際換日線是地球表面一條假定的線，約在經線180度附近，當人們由西向東旅

行而跨越國際換日線時，日曆上的日期要減一天，反向則加一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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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購

●  選擇一般物品時，務必充分了解其品質、價位及使用方法等，如

電器品等須有保證書。

●  選購藥品時，務必充份明白其成分、計價單位及計價幣別，並了解

其性能及有無副作用等。

●  選購金飾、珠寶時，必須本身識貨。

請注意：如於旅行社安排之店中購買到膺品、瑕疵品或價位與品質不符

時，須在購買後1個月內請求旅行社協助處理，旅行社應善盡交涉、解決
之責任。

●  購買書籍、唱片、影帶、遊戲軟體之類物品時，務必注意著作權

及版權等之保護法規。

●  購買動物標本或皮毛製品時，亦要注意有無違反當地國規定，是否

符合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

● 行政院農委會規定：禁止攜帶新鮮水果入境。

■ 退稅

● 基本要件：

1. 證明自己外國旅客的身份（商店會要求出示護照）。

2. 達到退稅金額下限。

● 購買前請注意：

1. 確定商店有退稅服務及退稅條件：

（1）出發前可先查詢旅遊目的國/城市是否有退稅服務。

（2） 有退稅服務的商店，會掛有「Tax Refund」、「Tax  
Free」或是「Euro  Free Tax」等標示。

（3） 商店規模大小及商品種類都會影響商店對退稅金額的限定

及退稅比率。

2.  集資、數人合購較易達到退稅金額門檻：各國對退稅金額有不同

的條件限制，有些國家會要求旅客在單一店家當日購物滿一定金

額方可退稅。

行 程 篇 購 物 篇3 4
■ 突發狀況

●  證件/行李被竊或遺失時，要立即向當地有關單位報案並向我駐外館

處申請補發（最好預留證件影本，另外放置以供備查）。

●  團體旅行不要擅自脫隊，萬一迷路，請於原地等候領隊返回尋找；如

要離隊，請事先告知領隊，並隨身攜帶當地所住飯店地址、電話。

●  身體狀況異常時，請立即告知領隊，由其協助就醫，以免延誤病情。因

意外或疾病就醫時，應索取醫師診斷證明及費用

單據正本，以利回國後申請保險理賠。

■ 住宿飯店須知

● 訂房：

1.  飯店一經訂房，如變動或取消，至遲須於72
小時前通知，方有可能降低損失。

2.  遇有旺季、國際會議期間、或飯店要求旅客保 證入住等特殊情

況時，飯店通常會沒收全額費用。

3.  一般團體訂房均為2人1房，有需單獨住，則補差額。

● 入住時：

1. 如抵達飯店時間可能超過規定的入住時間，務必提前通知飯店訂房

組。

2. 住宿飯店時，請先了解逃生路徑及逃生門位置。

3.  進入房間後，先了解各項設施的使用方法，如有損毀或故障，應

立即通知領隊協調換房，或請房務部修理。

4.  歐洲飯店常見除浴缸/淋浴間外，浴室地面無排水孔之設計，洗

澡放水需小心，以免房間淹水。

5. 貴重物品、手機、數位相機、筆記型電腦等，請放置於保險箱。

6.  部分飯店房門一經關閉即自動上鎖，因此鑰匙要隨身攜帶；如2
人同房，後離開者應將鑰匙交還櫃台保管。 

7.  退房時應至櫃台將住房期間的私人費用（如：洗衣、餐飲、電話

費等）結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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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熱帶或海濱渡假，宜帶防曬油、太陽眼鏡，並補充水分。至寒帶

或暖氣房，宜帶護唇膏、 護膚乳液，並補充水分。

●  有高血壓、腦中風、心臟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應自備醫生處

方之藥物，並按時服用。

請注意：為防國外時差變換，最好多帶一支手錶固定訂在台灣時間，對

照服藥時間，以免有誤，並隨身攜帶血壓機，每天測量了解身體狀況。 
●  有呼吸器官過敏毛病者，不宜太過勞累、睡眠不足及涉足空氣污

染、有花粉散播的地方。 
● 可隨身攜帶個人習慣服用的感冒、腸胃藥等基本藥物。

■ 重要提醒

● 近來歐洲地區常有搶劫發生，應注意扒手、強盜等。

●  南美洲部分地區治安不佳，避免單獨在夜晚外出，婉拒他人請喝飲

料及別輕信當地人要順路搭載。

●  中東、歐洲部分地區有恐怖攻擊之威脅，應提醒注意避開人群聚集

地或有集會遊行之地點。

●  大陸地區部分季節空氣品質不佳，建議旅客前往旅遊時，應適時配

戴口罩，確保自身健康。

● 前往印度女性應注意避免單獨旅行。

●  在紐西蘭嚴格控制新鮮或包裝的食物、水果、蔬菜、種籽動植物及

各種動植物產品入境。

●  美國針對部分旅客5年內進入敘利亞等國家者，不得持電子簽證進

入。

● 部分國家限制攜帶菸酒類入境數量。

● 如有哺育需求，可透過領隊向各該服務業者提供相關設施。

● 女性旅客晚上出遊，應結伴而行避免落單行動，以免意外發生。

●  用餐時不要將包包或是外套放在椅背後面，亦不要將手機放置桌

上。

● 在車站、機場不要將行李箱或手提行李離開自己視線。

●  遊覽車行李箱門打開後，請立即取出行李箱，在進入飯店房間前請

勿讓行李離開自己視線。

●  於提款機提領現金時，應留意身旁的陌生人，輸入密碼時務必以手

遮掩，請不要讓現金外露或攜帶大量現金。

● 請將包包斜背至於前面，錢包不要放置褲子後面口袋。

旅遊貼心小叮嚀 5

● 信用卡退稅，沒收到稅款怎麼辦?
如果回國後3個月還收不到信用卡退稅款，則很可能是因為退稅單

據在運輸過程中出了問題。建議遊客在把退稅單投入信箱前，通過

拍照或複印的方式將退稅資料及信封留底，特別是要確定退稅單上

的條碼清晰可辨。這樣，當信用卡收不到退稅款時，可以向退稅公

司申訴。

■ 健康守則

●  暈機時宜保持頭部平穩，並可於後頸部放置靠墊。耳部不適，可

張開口或吞嚥口水。 
● 避免旅途勞累，宜多喝開水、果汁、蔬果類， 少抽菸，少喝酒。 
● 事先打聽前往之地區有無需要注射瘧疾、霍亂、黃熱病疫苗。 
●  前往衛生情況較次之地區旅行，切勿吃生食、生海鮮、已剝皮之

水果及飲用自來水等。 
● 旅途中腸胃不適，宜改清淡飲食或適度禁食，並補充電解質。 
● 適應時差，宜多攝取醣類、蛋白質，避免熱量過高的食物，多接受日光照射。 

1.  填寫表格：店家會要求消費者提供護照、填寫基本資料，及選擇以支票、現金

退款，或直接匯款到信用卡戶頭。商店則會在表格中列出所購買的物品名稱、

價格及可領回的稅金金額。

2.  打包行李時，將商品放在容易取出的位置，部分國家規定須於機場離境時方可 

提領所購買之免稅品。

3. 離境時持表格、購物收據於機場海關退稅櫃台(有Tax Refund標示)辦理手續。   

(1)歐盟國家(含英國)退稅統一在出境國辦理。

(2) 海關人員為了確認商品會被帶離出境，一般會要求查看商品，因此最好先辦

妥退稅手續，再去航空公司櫃台辦理登機及托運行李，但各國機場退稅櫃台

位置不同，仍需視實際情況決定順序。

4.  歐洲有三個主要的退稅公司：Global blue環球藍聯、Premie Tax Free以及

Eurorefund Group。三家公司實際退稅率各不相同，投入信箱前，請留意退稅單

與信封顯示之退稅公司名稱必須一致。

5. 為避免退稅流程複雜或耗時較久，宜提早抵達機場辦理，以免影響登機時間。

退稅程序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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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問答 如何保障您的旅遊權益
【旅客行前解約】 阿珠6月5日向花花旅行社報名參加6月20日出發
的日本旅行團，談定團費是NT25,000元，也將護照影本傳真給旅
行社，隔天因家人車禍想取消行程，旅行社表示已經預付作業費

用，要求阿珠支付該費用。阿珠認為又沒簽約，也都還沒付款，不

願支付任何費用。

Q.   阿珠跟花花旅行社間的交易行為，是不是要付過定金或簽訂國外旅遊
契約後才算生效呢？

A.  依民法第153條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

默示，契約即為成立。這裡所說的『契約』，並不是指觀光局公告的

旅遊契約書，而是指當事人間對於完成一定法律行為的約定，以這個

例子來說，就是『安排到日本旅遊』的這一件事。因為阿珠確實要求

花花旅行社幫忙安排旅日的行程，雖然雙方還沒簽訂旅遊契約書，也

沒有收受定金，但雙方在法律上的契約關係已經存在。倘若花花旅行

社真的已經為了安排這次旅遊活動花了一定的費用，當然可以提出相

關的單據證明，要求阿珠必需負擔因作業所產生的損失。

Q.  如果阿珠已經付了5,000元給花花旅行社當作定金，在還沒簽旅遊契
約時，就因為臨時有事要取消行程。這時該如何處理？ 

A.  依照民法第248條的規定，訂約當事人的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

推定其契約成立。這裡所說的『契約』，是指當事人間就特定事情的

約定而言，在這個例子中，就是指安排旅遊這一件事。而民法第249
條關於定金的效力，如果是因為付定金的一方導致契約不能夠履行

時，定金是不能請求返還的。因此阿珠在付定金後取消

行程不走了，不能要求退還定金。

花花旅行社除了沒收阿珠的定金，

還可以再依契約向阿珠要求違約金

嗎？就觀光局所公告的國外定型化旅遊

契約書中，對於旅客在簽約後解除契約

者，確實有一定的罰則，但這是在雙方必

須有『簽訂契約』的前提下才有約束力，

阿珠和花花旅行社尚未簽約，旅行社自然

不能主張要依契約內容來求償。因此阿珠

最多只會損失所繳的定金，不用再負擔其他的違約金。

Q.  如果阿珠6月5日報名時就先付了定金5,000元，也和花花旅行社簽妥
國外旅遊契約書，第二天家中有事必須取消行程時，該如何處理？

A.  應儘快通知花花旅行社取消。

依照國外旅遊契約書的規定，旅客解約時應賠償旅行社的費用，因解

約時間的不同而有差異，愈早通知賠償的愈少。其賠償標準如下表：

阿珠的團費是25,000元，6月6日通知取消屬於旅遊開始前2日至20日

以內解約，花花旅行社依契約約定，可以向阿珠收取團費30％的違約

金，也就是7,500元，但阿珠已經先付了5,000元定金，因此阿珠依約

只需再支付2,500元給花花旅行社。

Q.  阿珠的同學小倩可以頂替阿珠的名額參加這個團體嗎？
A.  依國外旅遊契約條款，旅客得於契約約定之有效期間內經旅行社同意洽請

旅行社將旅遊契約讓與第三人，以減輕解約之損失。但旅行社如因此增加

費用（例如：另開機票等），須由該變更後之第三人（即小倩）承擔；如

有減少費用，旅客不得要求退還。所以只要旅行社作業許可，阿珠當然可

以將契約轉讓給小倩。

【旅行社行前解約】阿保報名參加金剛旅行社的韓國旅行團，定金繳

了，約也簽了，第一次出國的阿保還上網找了一大堆韓國各景點介紹

資料，高高興興準備出國。沒想到出發前10天，阿保接到旅行社電話
說：『沒辦法出團了』⋯

Q.  如果金剛旅行社說本團人數太少，未達契約約定的人數，所以才通知
取消出團，阿保該怎麼辦？

A.  依國外旅遊契約，旅行社因參加人數未達契約約定的人數而通知取消

旅客通知解約的時間 旅客賠償旅行社的費用

旅遊開始前第41日以前 旅遊費用的5%

旅遊開始前第31日至40日以內 旅遊費用的10％ 

旅遊開始前第21日至30日以內 旅遊費用的20％ 

旅遊開始前第2日至20日以內 旅遊費用的30％ 

旅遊開始前1日 旅遊費用的50％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 旅遊費用的100％

注意：旅行社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上述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旅行社違約取消時，其賠償標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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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團時，應於預定出發日之7日前通知旅客解約；或徵得旅客同意改訂

提前或延後或其他地點之旅遊契約，旅行社對旅客不負違約損害賠償

責任。旅行社解約時，應同時無息退還旅客交付之全部費用。但旅行

社已為旅客代繳之行政規費，例如：護照費、簽證費、或其他規費等

等，得依收據金額實足扣除之。

Q.  如果金剛旅行社是因為拿不到機位，所以沒辦法依約定日期出團，阿
保該怎麼辦？

A.  當旅遊活動因可歸責於旅行社之事由而無法成行時，立即通知旅客是

旅行社應盡的義務。如果旅行社沒有預先通知，旅客到了機場才發現

無法成行時，旅客除可要求旅行社退還所繳全部團費外，並可要求賠

償相當於全部團費金額的違約金；如果旅行社已於事前通知旅客，旅

客可以依國外旅遊契約請求賠償違約金。

【證照問題】 珍珍的兒子保羅是加拿大籍，今年暑假保羅以免簽證的
方式來台探望多年未見的外祖父母，由於珍珍知道加拿大籍可免簽證

入韓，於是特別安排全家一起到韓國旅遊。沒想到一家人要從韓國搭

機返台時，保羅因為沒有入台簽證，又無法依台灣入境規定提出回加

拿大或次一個目的地的機票，被拒絕登機，滯留韓國。

Q. 外籍旅客免簽證入境要注意什麼？
A.  外籍旅客從台灣出境到其他國家旅遊時，不但要注意旅遊目的地國的

入境規定，也必須留意外籍旅客出入台灣的相關規定。本例中，如果

保羅回加拿大的機票是以電子機票開立，只要能提供電子機票收據或

票號即可，否則就應攜帶回加拿大之紙本機票，於回台時方可適用免

簽證之規定。

Q.  如果保羅在加拿大出生後，隨珍珍返台定居，則保羅入籍台灣後，首
次出國應注意什麼？

A.  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定居證後，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會以專函通知當

事人，辦妥設籍手續後，應持身份證（14歲以下憑戶口名簿）向外

交部領事事務局，重新辦理中華民國護照，憑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國。

無戶籍國民兼具外國國籍，持外國護照入國者，應持外國護照出國；

其經許可定居者，首次出國，應持我國護照出國。因此保羅入籍台灣

後第一次出國，一定要持中華民國護照。另應注意的是，保羅日後出

國，因其為有戶籍國民兼具外國戶籍身份，故當其持外國護照入國

時，仍應持外國護照出國。

【機位機票問題】玲玲委託金剛旅行社湊團體機票。不料當天中午在機

場發現根本沒機位，聯繫下，業務員承認是業務疏失，漏了作業，處

理後讓玲玲搭下一班飛機成行，玲玲回台後要求賠償，金剛旅行社認

為已讓玲玲搭機，不願賠償。

Q. 機位沒訂好，有什麼責任？
A.  本案中玲玲購買的是只有機票，不含行程，並不適用國外個別旅遊定型

化契約，因班機時間為委任的內容之一，依民法第226條「因可歸責債

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當旅行社因過失

導致玲玲無法依原時間登機，就衍生之損失，旅行社應負賠償責任。

 Q. 機票已賣出，後續訂位服務有誤，是否有賠償之責任？
A.  對票務業務而言，交付機票後之訂位更改可視為銷售後續服務。因這樣

的售後服務不屬原購買機票之約定內容，旅行社亦可以請旅客聯絡航空

公司逕行更改，但一旦接受委託同意幫忙更改訂位，旅行社必須顧及旅

客之利益，負責處理妥當，若有疏失，即可能負損害賠償責任。

【役男出國規定】純美利用暑假帶兒子到日本旅行，臨到出境櫃台才被官員告

知兒子已是役男，其護照上沒有加蓋「出境許可章」，被擋下來而無法出國。

現行我國對尚未服役男性出國的規定

1. 男性於年滿15歲當年12月31日前出境，不受限制。

2.  年滿16歲當年1月1日起至年滿18歲當年12月31日止，稱為『接近役

齡男子』，其護照末頁會蓋上尚未履行兵役之戳記，出

國無須事先申請許可。

3.  年滿19歲當年1月1日起至年滿36歲當年12月31日

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稱為役男。役男

護照末頁蓋有「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戳記，

其出境前須先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

所申請，在護照註記頁加蓋「役男出國核准」

章。

4.  未在學、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

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等原因出

境，由本人、就讀學校檢附相關證明向縣市政府

申請核准，並經移民署同意。

5. 20歲以上之在學役男且經核准緩徵者，可直接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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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申請出境許可。

6. 後備軍人、國民兵、免役、禁役，不予限制；其他如僑民、小留學

生、大陸來台役男有相關規定請參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站。

附註：在學役男申請出境的程序，自從2004年12月1日啟動國內在學緩
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核准系統，只要是在學役男皆可自行至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網站或「我的E政府」入口網站網上申辦，經電腦查核許可後，
回覆許可畫面，申請人列印核准文件後，帶到機場查驗出境即可。

【行程中途生病】小敏帶著父母參加花花旅行社德國旅遊團，行程第二

天，小敏的媽媽就因心臟病發作身體不適，領隊阿丁緊急請導遊叫了

救護車，陪同小敏一家人到醫院就醫，在經過醫生初步診治後建議病

人住院觀察幾天，阿丁表示因團體仍需進行，因此會請當地中餐廳老

闆協助小敏處理一些簡單事宜。回國後花花旅行社竟通知要向小敏等

人收取救護車出勤費與中餐廳老闆之翻譯及出差費用。

Q.  小敏自認團費中應已包含保險費用，為何在國外發生事故還必須向旅
客收取費用？

A. 旅行社依法所投保之責任保險，乃旅行團發生意外事故時針對意外死

亡、受傷及家屬前往處理時費用之補償，因此旅客因本身疾病所引發之費

用，原本就不在該責任保險所承保之範圍。依旅遊契約規定，甲方（旅

客）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乙方（旅行社）應為必要之協

助及處理。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

用，由甲方負擔。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遭竊事故】小美參加金剛旅行社國外旅遊團，行程第2天中午，小
美專心選購紀念品時，後背包竟遭小偷割破，裝有護照、數位相機和

PDA的袋子整個被偷走。領隊立刻帶小美前往警局報案，並請當地的
旅行社人員協助小美重辦護照後，再安排其與團體會合。

Q. 旅途中，領隊有義務保管旅客護照嗎？
A. 護照是護照本人（持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應由本人隨身保管，故

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辦理旅遊時，該旅行業及其所派遣之隨

團服務人員，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臨時持有旅客證照外，非經旅客請

求，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客證照。故領隊於出境手續完成後，即應

該將護照交回旅客，由旅客自行負保管責任。

Q. 旅途中護照遭竊該怎麼辦？
A.  在國外護照失竊，可就近向我駐外館處申請補發

新護照，其須準備文件如下：

1.  向當地警察機關請求發給護照遺失報

案證明文件，如果當地警察機關不

受理報案或報案後不出具或來不及

出具這類證明文件，旅客本人可以

填寫一份遺失護照說明書代替。

2. 旅客相片2張及護照影本（或提供旅客

姓名、護照號碼、發照地等資料）。

3.  如果在國外停留的時間很短，來不

及申請補發一本新護照，可以向駐

外館處申請一份「入國證明書」以持

憑返國。

Q. 小美護照遭竊，旅行社有責任嗎？
A. 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約定：「甲方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

故時，乙方應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

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故本案中旅行社負有協助處理之義務。

Q.   旅客外出時，留置於旅館房內的現金、珠寶失竊，能否要求旅館業負責賠
償？

A. 依我國民法第608條規定：旅客的金錢、有價證券、珠寶或其他貴重

物品，非經報明其物之性質及數量交付保管者，主人不負責任。

外國的法令或住宿契約亦大致如此規定。因此，留置於客房的貴重物

品失竊，很難要求旅館業負責賠償。

Q. 航空公司對托運行李遺失的賠償標準為何？
A. 依據華沙公約國際旅行之行李賠償責任限度：托運行李每公斤賠償美

金20元，隨身攜帶手提行李每一旅客賠償最高美金400元。

Q. 旅客在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旅行社之事由，於搭乘飛機、輪船、
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所受身體上之損害或行李毀損、遺

失，如何處理？

A.  1. 單純意外事故，旅客可透過保險分擔風險。

2.  因大眾運輸工具對旅客造成之損害，應由提供服務之航空、輪船、

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直接對旅客負責。但旅行社及隨

團領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協助旅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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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事故】春嬌和志明參加金剛旅行社舉辦的國外旅遊團，行程

中遇暴風雪，團體被困在飯店內進退不得。

Q.  如果在出發前就知道這地區已連續數天暴風雪，原安排的旅遊行程因
此受阻，無法前往或必須調整行程時，怎麼辦？

A. 因天災、地變、戰亂或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旅行社之事由，導

致該旅遊的全部或一部分無法進行時，旅行社得免負賠償責任。旅行

社得將已代繳之行政規費及為履行該契約而支付之合理必要費用予以

扣除後，餘款退還旅客。旅行社為維護旅行團體之安全與權益取消其

旅遊之一部分後，應為有利於旅行團體之必要措施。

Q.  行程中遇到暴風雪，金剛旅行社不得不變更行程時，其所發生之旅遊
費用差價，如何處理？

A. 旅行社為維護旅遊團體之安全與權益，得依實際需要變更旅程、遊覽

項目或更換食宿旅程，如因此而超過原定旅遊費用時，不得向旅客收

取。但因變更而節省支出時，應將結餘費用退還旅客。

Q.  若因旅行社過失，致團體因簽證、機票或其他問題無法完成其中部分
旅遊者，旅客得如何索賠？

A. 如此情況對全體團員皆存在時，旅行社應負擔旅客於等候安排期間所

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並盡速依預定旅程，安排旅遊活動、替

代行程或安排旅客返國，另旅客就因延誤行程所受損害，並得向旅行

社請求賠償。

Q. 國外旅行社違反契約或有其他不法情事，致旅客受損害時，如何索賠？
A. 承辦之旅行社所委託的國外旅行社違反契約或有不法行為而使旅客受

損害時，承辦旅行社應與自己之違約或不法行為負同一責任，即受損

之旅客得要求原承辦之旅行社負責賠償。

【變更行程】佑嘉參加星光幫旅行社所舉辦的峇里島5日遊旅行團，為
了晚上能自由的到庫塔市區逛街購物，特別要求旅行社安排住宿庫塔

區5星級飯店，業務員小胖也答應了。但出發後團體卻是住在努沙杜瓦
的5星級飯店區。佑嘉認為旅行社違反約定，應該賠償他自行到庫塔市
區之車資，但小胖表示公司所安排的乃同等級的飯店替代，並舉證2家
飯店間並無價差，依契約規定無需賠償。

Q. 旅行社在旅途中安排之旅館與約定之投宿旅館不符時如何處理？
A.  旅行社安排之住宿旅館應與行程表所列旅館相符，若臨時發生困難時

亦應安排相同等級或更高等級之替代旅館，否則旅客得要求旅行社賠

償差額兩倍之違約金。

Q. 旅行社所安排之替代飯店無價差時，是否就可免除賠償責任？
A.  依國外旅遊契約規定，旅行社未依原定行程安排旅遊內容時，旅客得

請求賠償差額2倍之違約金。本例中，因2家飯店間並無價差，單就這

點來說，業務員小胖的說法並沒有錯。

但依民法第514條之6規定，旅遊營業人提供旅遊服務，應使其具備通

常之價值及約定之品質。原本雙方約定的是住宿在庫塔區之5星級飯

店，能讓旅客自由的去逛街購物，因此當飯店內容必須變動時，旅行

社應優先安排庫塔區之同級飯店作為替代。『同等級』之安排，除了

價格考量之外還必需考慮到符合行程表中約定的旅遊內容才算完善。

所以旅客因住宿努沙杜瓦區，要求補償額外前往庫塔區之交通費用，

並非毫無根據。

Q. 本團旅遊期間，因遊覽車故障全團在餐廳等了3 小時，如何處理？
A. 因旅行社的過失而延誤行程，旅客在延誤期間所支出的食宿或其他必

要費用，應由旅行社負擔。旅客並可請求以團費除以旅遊日數乘以延

誤行程日數計算的違約金。延誤行程在5小時以上未滿1日者，以1日

計算。

Q.  佑嘉在行程中所安排的店裡買了許多東西，回國後發現品質不如預期
的好，該如何處理？

A. 旅客得於受領所購物品1個月內，要求旅行社善盡交涉之責協助解決。

Q. 有關旅遊所生的各種費用請求權，有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A. 因旅遊所生的增加、減少或退還費用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墊付

費用償還請求權，均自旅遊終了或應終了時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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